
电力与建筑学院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

根据《山西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及学校相关规定要求，特制

定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1、领导工作组

组 长：刘 建

成 员：尚王海、牛玺荣、郑立星、李经宽、刘 宏

2、考核工作组

组 长：牛玺荣

成 员：闫来清、白 涛、朱 翔

秘 书：李 盼

3、面试组

学院各专业面试教师 5人（面试前，随机抽取）

二、转出程序

（一）转出条件

1、学习成绩优秀转专业

符合《关于做好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即：根据学

习成绩排名（仅限 2025 级）申请转专业，须满足：已修完第一学期全部

课程，无不及格情况，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在该年级专业排名前 50%。

2、其他情况申请转专业

（1）入学后发现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

并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同意，确属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其他

专业学习的；

（2）对某一专业有浓厚兴趣，在相关专业领域确有专长并能提供有效

证明，转专业后能更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；



（3）复学后，原专业不存在或未招生的；

（4）休学创业或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

并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（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）；

（5）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改革或创立试验班的需求，需要进行专业调整

的；

（6）其他因学籍异动需要转专业的。

（二）转出程序

1、转专业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2、由学生工作办公室确认转出学生无违纪情况。

3、对于学习成绩优秀转专业情形，由教学办公室确认学生成绩是否在

规定的专业排名范围内。

4、对于其他情况申请转专业情形，由考核工作组根据学生转专业申请

理由，初步审定是否同意转出。

5、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同意转出名单，并上报教务处。

（三）不予转专业

不予转专业规定按照《山西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三、转入程序

（一）转入条件：

1、学习成绩优秀转专业：

已修完第一学期全部课程，无不及格情况，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在该

年级专业排名前 50%。

2、其他情况申请转专业：

（1）入学后发现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

并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同意，确属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我院相关

专业学习的；



（2）对某一专业有浓厚兴趣，在相关专业领域确有专长，转专业后能

更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，需提供如下材料之一：

1）在中文核心以上刊物公开发表与转入专业相关的科技论文 1篇及以

上，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山西大学，学生排名第一；

2）授权专利 1项及以上，且第一申请人为山西大学，学生排名第一发

明人；

3）作为第一参与人参加与转入专业相关的二级及以上学科竞赛项目

（《山西大学学科竞赛项目目录(二级)》），并获二等及以上奖项（二级目

录）或三等及以上奖项（一级或超级目录）；

4）作为项目负责人参加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；

5）其它佐证材料（领导工作组和考核工作组集体认定其有效性）。

（3）复学后，原专业不存在或未招生的；

（4）休学创业或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

并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（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）；

（5）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改革或创立试验班的需求，需要进行专业调整

的；

（6）其他因学籍异动需要转专业的。

（二）转入考核综合成绩

1、学习成绩优秀转专业：考核综合成绩由学业成绩和面试成绩两部分

组成，两部分成绩均采用百分制打分，权重均为 50%；考核综合成绩折算

方法如下：

1 100 50% 50%      
 

转出专业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排名
考核综合成绩= 面试成绩

转出专业人数

2、其他情况申请转专业：考核综合成绩由学业成绩、面试成绩和相关

证明材料成绩三部分组成，三部分成绩均采用百分制打分，学业成绩权重

50%，面试成绩权重 30%，相关证明材料权重 20%；考核综合成绩折算方法

如下：



1 100 50%    
 

转出专业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排名
考核综合成绩=

转出专业人数

30% 20%   面试成绩 相关证明材料成绩

（三）接收比例及同意转入录取原则

1、各专业按照行政班容量每班 53 人为限，可接收同级（2025 级）及

降级（2024 级降级到 2025 级）的学生总人数按照每班不超过 53人；

2、2025 级申请降级至 2026 级相关专业的学生总人数，按照计划招生

班级数，每班不超过 2 人（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6个班，能源与动力

工程专业 4 个班，土木工程 4 个班，智慧建筑与建造 2 个班，新能源科学

与工程 4个班）；

3、根据拟转入学生考核综合成绩及相关专业可接收人数，由高到低确

定可转入学生名单（综合成绩 60 分以下或面试单项成绩 60 分以下不予以接

收）。

4、从 2027 年开始，其他情况申请转专业只接收降级申请；

5、结合学校的招生计划变化及学院的师资情况，2027 年开始各专业可

接收转入学生人数控制在班级容量 50人之内。

（四）审核工作流程

1、由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工作组负责组织实施面试和材料审核工作，提

出拟接收学生建议名单。

2、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，依据相关政策文件确定名单签署意见后，将

拟接收转专业学生的材料（含申请表、汇总表及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纪要、

考核办法）按要求上报送教务处。

四、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

1、学生申请。学生结合自身情况，自愿提出转专业申请，填写《山西

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，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 18:00 点前交至致远楼C

座 508 本科教学办公室。对于其他情况申请转专业者，另需提交个人对转



入专业的认识以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如：医院证明、参加项目、参加学科竞

赛等）。

2、学院推荐。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本学院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材料进行

初审，提出推荐意见并公示，提交教务处，教务处审核、汇总后将符合条

件学生的申请材料转至学生申请转入专业所在学院。

3、学院考核。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，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全面考核。

按择优录取原则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初选名单并公示。

4、学校审批。教务科汇总各学院报送的名单，经处务会议审核，报学

校审批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并向全校公示。

山西大学电力与建筑学院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
